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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006 年 1 月 13 日  
 
 
總目 95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 
新項目「 2009 年東亞運動會」  
 
 

請各委員批准開立為數 1 億 2 ,300 萬元的新承擔額，
為籌辦及舉行 2009 年東亞運動會提供財政支援。  

 
 
問題  

 
 香港將於 2009 年主辦東亞運動會，政府須為這項盛事提供財政支
援。  
 
 
建議  

 
2 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(下稱「康文署署長」 )建議在總目 95「康
樂及文化事務署」分目 7 0 0「一般非經常開支」項下開立為數 1 億
2 , 3 0 0 萬元的新承擔額，為主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提供財政支援。民
政事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  
 
 
理由  

 
3 .  東亞運動會是東亞地區的國際體壇盛事。東亞運動會總會的成員

有中國、香港、日本、韓國、澳門、蒙古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(下
稱「朝鮮」 )、中國台北及關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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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藉主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，我們希望可以－  
 

( a )  提高香港在區內的形象；  
 
( b )  推廣香港作為主辦國際盛事的國際都會形象；  
 
( c )  加強本地的體育水平和文化發展；  
 
( d )  促進旅遊業；以及  
 
( e )  創造就業機會。  

 
附件1 關於東亞運動會規模的簡介載於附件 1。  

 
5 .  財務委員會 (下稱「財委會」 )在 2003 年 7 月 18 日的會議上，原則
上接納作出為數 8 ,400 萬元的財政承擔，由政府提供資助，承擔主辦
2009 年東亞運動會而出現的營運赤字 (該運動會的營運開支預算總額
為 1 億 7 ,100 萬元 )，並同意香港申辦這項盛事。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
奧林匹克委員會 (下稱「港協暨奧委會」)其後向東亞運動會總會提出申
請，並取得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主辦權。  
 
 
進展  
 

 
 
附件2 
 
 
 
 
 
附件3 

6 .  民政事務局局長已於 2004 年 6 月成立籌備委員會 (下稱「籌委
會」 )，督導東亞運動會的策劃和籌備工作。籌委會成員包括政府、港
協暨奧委會和社會各界的代表 (成員名單見附件 2 )。在參考其他地方舉
辦大型運動會 (包括 2 0 0 4 年雅典奧運會、 2 0 0 1 年大阪東亞運動會和
2 0 0 5 年澳門東亞運動會 )的組織架構後，我們以註冊擔保有限公司的形
式成立了執行機構，即 2 0 0 9 東亞運動會 (香港 )有限公司 (下稱「東亞運
動會公司」 )，負責舉辦東亞運動會的事宜。東亞運動會公司由民政事
務局局長委任的董事局管理，而董事局成員均來自籌委會。董事局成員

名單載於附件 3。籌委會主席和副主席分別兼任董事局主席和副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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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政府、港協暨奧委會及東亞運動會公司在正式獲得財委會批准撥

款後，將會就合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訂立三邊協議，訂明在籌辦東亞
運動會方面各自的承擔和義務，大致如下－  
 

( a )  政 府 負 責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以 協 助 籌 辦 在 香 港 舉 行 的 東 亞 運 動
會，包括提供合適的場地和設施、鼓勵社會人士支持和參與，

以及徵求立法會批准撥款舉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等；  
 
( b )  港協暨奧委會負責與體育界及東亞運動會總會協調，以商定

比賽項目，以及確保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籌辦工作按照現行
的有關規則及標準，順暢有序地進行；以及  

 
( c )  東亞運動會公司負責籌辦、安排和舉行 2009 年東亞運動會。  

 
 
經修訂的營運開支預算  
 
8 .  在 2 0 0 3 年 ，我 們 把 2 0 0 9 年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營 運 開 支 預 算 擬 定 為
1 億 7 ,100 萬元，當時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疫情剛消歇不久。我
們根據當時的經濟情況作出評估，認為應以簡樸的方式舉辦 2009 年東
亞運動會。原來的預算是基於當時的情況而擬定的。  
 

 
 
 
 
 
附件4 

9 .  在取得主辦權後，我們曾經研究其他地方舉辦大型運動會的安排，

特別參考了澳門在 2005 年主辦東亞運動會的經驗，以及詳細徵詢體育
界的意見。我們現已修訂主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營運開支預算，以
反映我們舉行 17 至 20 個比賽項目的計劃，而比賽項目的數量與澳門
2005 年東亞運動會相若。過去四屆東亞運動會舉辦的各項體育賽事一
覽表載於附件 4。  
 
10 .  經全面研究主辦東亞運動會的運作需求後，我們預算 2009 年東亞
運動會的營運開支應由 1  億 7 ,100 萬元調整至 2  億 4 ,000 萬元。調整
的主要範疇如下－  
 

( a )  員工及行政費用－我們須把撥款由 5,800 萬元調整至 7,500 萬元，
因為東亞運動會公司的部分職位須較原先預計的日期提早開

設，以便進行有關的策劃和籌備工作。此外，我們亦需把借

調往東亞運動會公司的公務員的費用 (包括間接費用 )計算在
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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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運動員及代表團成員的住宿及膳食費用－我們須把這項費用
由 800 萬元調整至 1 ,500 萬元，因為按照最新計劃， 2009 年
東亞運動會將在 11 月／ 12 月而非 5 月舉行，屆時為旅遊及酒
店業的旺季；  

 
( c )  賽事費用－我們須把這項費用由 1,900 萬元調整至 2,600 萬元，

以 反 映 為 各 項 賽 事 和 場 地 進 行 準 備 工 作 而 須 提 高 的 開 支 預

算；  
 
( d )  開幕及閉幕典禮的費用－東亞運動會各成員地區的傳媒均會

廣泛報導這兩個典禮，而這兩個典禮對整項體壇盛事亦極為

重要。我們把有關預算由 2 ,500 萬元調整至 3 ,500 萬元，  以
便可更切實反映舉辦同類國際體壇盛事的開幕及閉幕典禮所

需的開支；以及  
 
( e )  舉行東亞運動會總會周年會議費用及 5 % 應急備用款項－我

們 需 要 大 約 1 ,650 萬 元 應 付 這 兩 項 原 來 預 算 沒 有 包 括 的 開

支。至於 5 %  的應急備用款項亦屬合理。  
 
11 .  根據東亞運動會的營運開支預算，政府資助及社會人士／商界贊
助是兩項主要收入來源。因此，為應付預期增加的營運開支 (增幅為
6 ,900 萬元 )，政府資助及社會人士／商界贊助的款項必須相應提高。根
據先前預算的 1 億 7 ,100 萬元，政府的資助額為 8 ,400 萬元，約佔預算
總額的 5 0 %。由於預期營運開支會增加，我們建議把政府預算資助的
款額由 8 ,400 萬元調整至 1 億 2 ,300 萬元 (增幅為 3 ,900 萬元 )，而社會
人士／商界贊助的預算款額則由 3 ,000 萬元調整至 5 ,000 萬元 (增幅為
2 ,000 萬元 )。經上述調整後，政府的資助額仍會像先前一樣，佔整體營
運開支預算的 50% 左右。此外，我們也預計其他方面的收入會略為增加
1,000 萬元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預計開支  
 
12 .  我們估計主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開支總額為 2 億 4 , 0 0 0 萬元，
分項數字如下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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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萬元  

( a )  員工  60  

(b )  行政  15  

( c )  資訊科技設施及設備  12  

(d )  廣播費用  20  

( e )  住宿及膳食  15  

( f )  賽事費用  26  

(g )  接待貴賓  8 . 5  

(h )  交通  4  

( i )  宣傳  10  

( j )  開幕及閉幕典禮  35  

(k )  保安  10  

( l )  義務工作人員  8  

( m)  東亞運動會總會會議  5  

( n )  5% 應急備用款項  11 .5  

總計  240  

 
 
附件5 

最新預算和財委會先前在 2003 年接納的預算，連同經修訂預算開支的
詳情，載於附件 5。  
 
 
預計收入  
 
13 .  我們估計主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可帶來的收入總額為 1 億 1,700 萬元，
分項數字如下－  
 

 百萬元  

( a )  社會人士／商界贊助  50  

(b )  電視播映權  1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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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萬元  

( c )  入場券銷售  28  

(d )  特許授權及商品銷售  15  

( e )  住宿收費  8  

( f )  其他收入  4  

總計  117  

 
附件6 經修訂的收入預算及原來的收入預算詳載於附件 6。  

 
 
附件7 

14 .  根據籌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修訂開支和收入預算所計算的最新
現金流量載於附件 7。考慮到預計開支的現金流量需求和收入的流轉，
政府須提供預付款項予該公司，作為籌辦運動會所需的經費。  
 
15 .  有一點必須注意， 2 億 4 , 0 0 0 萬元的預算開支並不包括租用政府場
地舉行開幕和閉幕典禮及賽事的租金，有關金額為 670 萬元 (在 2003 年
提交財委會的文件中預算的租金為 500 萬元 )，亦不包括為東亞運動會公
司提供約 600平方米的辦公地方 (改建香港壁球中心其中 6個壁球場而成 )
的租金，有關金額為 760 萬元 1。免收的租金總額預計為 1,430 萬元。  
 
 
成本控制  
 
16 .  康文署署長作為管制人員，會安排發放資助及預付款項予東亞運
動會公司，以便該公司應付籌辦和舉行東亞運動會所需的開支。我們

會採取多項措施，對東亞運動會公司作出財務管制 (有關措施會在三邊
協議內清楚訂明 )，以確保財委會批准的撥款會以符合成本效益及實報
實銷的方式使用。我們會要求東亞運動會公司就運動會備存適當記錄

和帳目，供政府隨時查閱。除建議由政府資助的 1 億 2 , 3 0 0 萬元外，我
們期望東亞運動會公司會以社會人士／商界贊助、入場券收入、特許

授權和銷售商品、電視播映權等方面的收入，支付東亞運動會的營運

開支。我們會要求該公司在籌辦東亞運動會時盡量節約開支、避免超支

和增加收入。我們亦會徵詢廉政公署的意見，為該公司訂定營運守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數字是根據連續 4 年每日 16 小時 (100% 租用率 )租用有關壁球場所需租金計算得
出。壁球場現時的租用率為 41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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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東亞運動會公司須－  
 

( a )  在獲得財委會批准撥款後，盡快就「擬議計劃預算」徵求政
府同意；  

 
( b )  訂立令政府滿意的內部成本控制機制，以監察授權付款或其

他修訂「擬議計劃預算」的事宜及訂明有關規定；以及  
 
( c )  定期擬備最新預算，供政府按情況所需查閱或批核。  
 

18 .  東亞運動會公司須向政府和籌委會提交經審計的周年結算表和經
審計的最後財務報表。舉辦東亞運動會後如有任何餘款，必須交還政

府，而交還的款額以政府提供的資助和免收的租金款額為限。  
 
 
場地籌備工作  
 
19 .  在 2003 年提交財委會的文件中，我們表示除了原先的營運開支預
算已包括的費用外，無需額外撥款改善現有設施以舉辦 2009 年東亞運
動會。不過，在取得主辦權後，我們曾諮詢體育界和區議會，並贊同

應該藉此機會改善本港的體育基建設施，以配合香港的長遠體育發展。 
 

 
 
 
 
附件8 

20 .  我們根據過往東亞運動會舉行的體育項目，以及 2009 年東亞運動
會可能包括的項目，重新評估所需的場地改善工程。我們已按情況所

需，提前為有關場地進行一些主要更新工程，以配合在 2009 年主辦東
亞 運 動 會 。 擬 議 的 場 地 改 善 工 程 所 需 的 建 設 費 用 總 額 估 計 約 為 7 億
7 ,000 萬元。改善工程的範圍詳載於附件 8。在完成所需的施工前準備
工作後，我們會立即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委會申請撥款進行改善工

程。  
 
 
經濟效益  
 
21 .  我們可根據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產生的額外消費對本地生產總值的
增值作用，評估東亞運動會的可量化經濟效益。按 2 0 0 5 年的價格計算，
預計有關款額約達 7 ,500 萬元。我們估計， 2009 年東亞運動會可吸引約
10  000 名旅客，佔估計觀眾人數約 5%。場地改善工程會帶來 10  900 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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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作月的就業機會。東亞運動會公司全面運作後會僱用約 100 名員
工，以籌辦東亞運動會。東亞運動會除了帶來可量化的經濟效益外，

還會帶來難以量化的廣泛利益，主要是能提升香港作為體壇盛事之都

的形象，而改善體育場地亦可惠及市民大眾，並且使香港日後得以舉

辦更多國際體壇盛事。  
 
 
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 
 
22 .  我們已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簡介籌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進
展情況，包括經修訂的營運開支預算及政府為支持籌辦東亞運動會而

提供的新修訂資助額。除一名委員外，該事務委員會各委員普遍支持

我們提交撥款建議供財委會進一步審議。  
 
 
背景資料  
 
23 .  我 們 已 徵 詢 東 亞 運 動 會 籌 委 會 的 意 見 ， 該 會 支 持 我 們 的 撥 款 建
議。我們並已向體育委員會屬下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匯報 2009 年
東亞運動會的工作進度。此外，我們已分別向 18 個區議會的主席及副
主席簡報舉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事宜，特別是有關社區參與的事宜。
我們會繼續與各區議會攜手合作，並推動社會各界支持舉辦 2 0 0 9 年
東亞運動會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民政事務局  
2006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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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亞運動會的規模  
 
 

東亞運動會的規模大致如下－  
 
運動會日數：    約 10 日；  
   
賽事數目：   約 13 至 20 項；  
   
參賽地區數目：   9 個 (中國、香港、日本、韓國、澳門、

蒙古、朝鮮、中國台北及關島 )；  
   
運動員和代表團成員人數：  約 2  300 人；以及  
   
新聞界人員數目：   約 300 人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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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亞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成員名單  
 
贊助人：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 曾蔭權先生 ,  GBM  

 
會長：  民政事務局局長  何志平醫生 ,  JP  

 
主席：  霍震霆議員 ,  GBS ,  JP  

 
副主席：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 王倩儀女士 ,  JP  

 
委員：  陳祖澤先生 ,  GBS ,  JP  

 陳斌先生  

 陳南祿先生 ,  SBS ,  JP  

 臧明華女士  

 馮劉掌珠女士 ,  JP   

 許晉奎先生 ,  MBE,  SBS ,  JP  

 胡曉明先生 ,  JP  

 郭志樑先生  

 柯清輝先生 ,  JP  

 余錦基先生 ,  MBE,  BBS ,  JP  

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 趙婉珠女士 ,  JP  

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或其代表  

 政府新聞處處長或其代表  

 旅遊事務專員或其代表  

 建築署署長或其代表  

 
秘書長： 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  彭沖先生 ,  BBS  

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 蕭如彬先生 ,  JP  

 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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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東亞運動會 (香港 )有限公司董事局  
(任期由 2005 年 4 月 7 日至 2007 年 3 月 3 1 日 )  

 
 

主席：  
 

霍震霆議員 ,  GBS ,  JP  

副主席：  
 

王倩儀女士 ,  JP  

董事：  陳祖澤先生 ,  GBS ,  JP  
 陳斌先生  
 陳南祿先生 ,  SBS ,  JP  
 許晉奎先生 ,  MBE,  SBS ,  JP  
 柯清輝先生 ,  J P         
 彭沖先生 ,  BBS  
 趙婉珠女士 ,  JP  
 蕭如彬先生 ,  JP  
 潘太平先生  
 陳若藹女士  

 
秘書：  
(非董事 )  

李淑貞女士  
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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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屆東亞運動會舉辦的賽事  
 

賽事  1993 年  
第一屆東亞

運動會  
(上海 )  

1997 年  
第二屆東亞

運動會  
(釜山 )  

2001 年  
第三屆東亞

運動會  
(大阪 )  

2005 年  
第四屆東亞

運動會  
(澳門 )  

田徑  √  √  √  √  

水上運動  √  √  √  √  

羽毛球  √  √    

籃球  √  √  √  √  
保齡球  √  表演賽  √  √  
拳擊  √  √  √   

舞蹈運動     √  
龍舟     √  
足球  √  √  √  √  
體操  √  √  √  √  
手球    √   

曲棍球    示範賽  √  
柔道  √  √  √   

空手道     √  
划艇  √  示範賽  示範賽  √  
射擊     √  
軟式網球  示範賽  √  √  √  
跆拳道   √  √  √  
網球     √  
排球    √   

舉重  √  √  √  √  
摔跤   √  √   

武術  √  √  √  √  

體育項目總數  1 2  +   
1 項示範賽

1 3  +   
1 項示範賽及

1 項表演賽

1 5  +  
 2 項示範賽  17  
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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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修訂開支預算  

 

開支項目  

獲財務委員會  
接納的原來預算  

(百萬元 )  
經修訂的預算  

(百萬元 )  

    

( a )  員工  50  60  

( b )  行政  8  15  

( c )  資訊科技設施及設備  10  12  

( d )  廣播費用  20  20  

( e )  住宿及膳食  8  15  

( f )  賽事費用  19  26  

( g )  接待貴賓  5  8 . 5  

( h )  交通  4  4  

( i )  宣傳  8  10  

( j )  開幕及閉幕典禮  25  35  

( k )  保安  10  10  

( l )  義務工作人員  4  8  

( m)  東亞運動會總會會議  -  5  

( n )  應急備用款項  -  1 1 . 5  

 總計  171  240  

 
2 .  員工費用方面，根據澳門東亞運動會的運作經驗，我們預計東亞

運動會公司在運作初期約有 20 名員工，到 2009 年，員工人數會增至
大約 100 人。由於部分職位須較原先預計的日期提早開設，而我們亦
需 把 借 調 到 東 亞 運 動 會 公 司 的 公 務 員 的 費 用 (包 括 間 接 費 用 )計 算 在
內，因此有關預算由 5 ,000 萬元調整至 6 ,000 萬元。  
 
3 .  行政費用方面，原來的預算是 800 萬元，這個款額是以申辦 2006 年
亞洲運動會假設所需的 8 ,500 萬元行政費用的 1 0 %  計算得出。由於我
們現時計劃的辦事處會有大約 1 0 0 名員工，因此，把行政費用預算修
訂 為 1 , 5 0 0 萬 元 ， 會 更 切 合 實 際 情 況 。 有 關 預 算 包 括 一 般 行 政 開 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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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, 1 6 0 萬元、辦事處物資費用 140 萬元，以及僱用法律服務、核數師等
所需的 200 萬元。作出預算時是以規模相若的政府辦事處所需的行政
開支作為基準。  
 
4 .  資 訊 科 技 及 設 備 費 用 方 面 ， 有 關 預 算 由 1 ,000 萬 元 略 為 提 高 至
1 ,200 萬元，以配合下述需求－  
 

( a )  在康文署場地設立中央資訊中心；  
 
( b )  設計及設立連繫中央資訊中心和不同比賽場地的通訊網絡；  
 
( c )  為每個比賽場地 (假設有 20 個 )設立資料檢索系統；  
 
( d )  在中央資訊中心及各比賽場地裝設電訊系統、圖文傳真機、

影印機等；以及  
 
( e )  開發一套專為東亞運動會而設的應用軟件及系統。  

 
5 .  廣播費用方面，有關預算仍是 2 ,000 萬元，包括於康文署場地設立
廣播中心所需的 1 ,000 萬元，以及聘請電視廣播機構製作電視片段並傳
送片段予海外電視台所需的 1 , 0 0 0 萬元 (假設有 2 0 個運動項目及約
1 2 0 個比賽日，而每項運動的電視製作費用約為每日 80 ,000 元，因此
預算費用約為 1 ,000 萬元 )。  
 
6 .  住宿及膳食費用方面，由於東亞運動會將在 11 月／ 12 月而非 5 月
舉行，而該段期間是旅遊及酒店業的旺季，因此有關預算將由 800 萬元
增至 1 ,500 萬元。為 2  000 名運動員和 300 名代表團成員提供住宿及膳
食安排的預算費用如下－  
 

每人每晚酒店住宿  500 元  

每人每日膳食  150 元  

平均逗留時間  10 日  

預算費用總額  1 ,500 萬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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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賽事費用方面，雖然體育場地的大型改善工程會納入政府基本工

程計劃，但營運開支預算中的 2 ,600 萬元預算費是用以支付場地籌備及
提供臨時設施 (例如體育設備等 )所需的費用，以及供有關體育總會舉辦
個別體育賽事之用。此外，預算費中的 300 萬元是用以為東亞運動會
參賽者提供醫療服務，以及每日運送藥檢測試樣本往北京化驗。北京

是區內提供藥檢認可化驗服務最就近的地點。  
 
8 .  接待貴賓方面，我們估計會有 200 名貴賓出席東亞運動會，而提
供住宿、交通安排和相關的接待服務所需的費用如下－  
 

 貴賓人數  200 人  

 每人每晚酒店住宿  2 , 000 元  

 每人每日膳食  500 元  

 平均逗留時間  7 日  

 交通 (每日租用房車費用 )  2 , 0 0 0 元  

 預算費用總額  約 650 萬元  

 
此外，東亞運動會總會將會由 2006 年起在香港舉行周年會議，我們預
算撥用 200 萬元為出席會議的貴賓提供相關的接待服務。  
 
9 .  交通費用方面，有關預算仍是 400 萬元，作出預算時所假設的情
況如下－  
 

( a )  每日租用 60 輛旅遊巴士接載 2  3 0 0 名運動員和代表團成員，
為期 10 日，每日每輛旅遊車的費用為 3 ,000 元，所需費用為
200 萬元；以及  

 
( b )  租用旅遊巴士接載職員和義務工作人員往來各比賽場地所需

的費用為 200 萬元。  
 
10 .  宣傳費用方面，有關預算由 800  萬元增至 1 ,000  萬元，以加強宣
傳效果。政府會與東亞運動會公司緊密合作，宣傳這項盛事。  
 
11 .  開幕及閉幕典禮方面，東亞運動會各參賽成員地區的傳媒均會廣
泛報導這兩個典禮，而這兩個典禮對整項體壇盛事亦極為重要，因此

預算費會由 2 ,500 萬元增至 3 ,500 萬元，以便可更切實反映舉辦同類國
際體壇盛事的開幕及閉幕典禮所需的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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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保安費用方面，有關預算仍是 1 ,000 萬元。主辦城市必須為運動
員、職員和貴賓提供足夠保安，以及在運動會舉行期間維持秩序。我

們在申辦 2006 年亞洲運動會時，預算以 5 ,000 萬元作為保安費用。東
亞運動會的規模較小，因此預算以 1 ,000 萬元作為保安費用。  
 
13 .  義務工作人員費用方面，有關預算由 400 萬元增至 800 萬元，以
支付招募義務工作人員，及為他們提供服裝和訓練的費用，以及他們

的交通費。我們打算招募人數較原來預算為多的義務工作人員，讓社

會各界更積極參與這項盛事。  
 
14 .  東亞運動會總會會議費用方面，香港接手主辦東亞運動會後，會
由 2006 年至 2009 年於香港為各成員地區舉行東亞運動會總會周年會
議，預算費用為 500 萬元，有關費用包括會議的支援安排和宣傳開支。 
 
15 .  至於應急備用款項方面，有關預算為 1 ,150 萬元，佔小計開支的 5%。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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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修訂收入預算  
 
 

 收入項目  獲財委會接納的

原來預算  
(百萬元 )  

經修訂的  
預算  

(百萬元 )  

( a )  社會人士／商界贊助  30  50  

( b )  電視播映權  25  12  

( c )  入場券銷售  10  28  

( d )  特許授權及商品銷售  10  15  

( e )  住宿收費  8  8  

( f )  其他收入  4  4  

 總計  87  117  

 
2 .  贊助方面，收入預算包括來自社會各界人士／大小贊助商和大會

指定供應商的贊助，以及賽事舉行期間各個場地的廣告收入等。有關

的收入預算由 3 ,000 萬元增至 5 ,000 萬元，以應付預期會增加的營運開
支。  
 
3 .  我們把電視播映權方面的收入預算由 2,500 萬元修訂為 1,200 萬元，
這是由於參考了 2005 年澳門東亞運動會在這方面的收入情況。此外，
我 們 亦 考 慮 到 香 港 應 可 推 展 一 套 更 具 吸 引 力 和 策 略 性 的 市 場 推 廣 計

劃，以吸引本地和海外的廣播機構。  
 
4 .  入場券銷售方面，收入預算由 1 ,000 萬元調高至 2 ,800 萬元。我們
打算把賽事的票價定為平均每張 100 元，而非原來預算的每張 40 元 (這
金額過於保守 )；並略為調高開幕和閉幕典禮入場券的預算平均票價。
考慮到將會提供的各類票價，以及向學生和長者提供優惠票價，我們

假設各項賽事的入場銷售額平均約為 40%。  
 
5 .  特許授權及商品銷售收入方面，我們預期運動商品會有更理想的

銷售市場，因此把收入預算由 1 ,000 萬元調高至 1 ,500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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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住宿收費方面，收入預算仍為 800 萬元。這數額是假設約有 2 000 名運
動員和 300 名代表團成員參加東亞運動會，每人平均逗留 10 日而計算
得出。根據慣例，運動員和代表團成員的住宿收費將定為每日 50 美元
(即每日港幣 390 元 )。  
 
7 .  至於從發行郵票、錢幣和進行其他籌款活動所得的其他收入，收

入預算仍為 400 萬元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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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辦 2009 年東亞運動會估計所需的現金流量  
 
 

年度  
 開支  

 (百萬元 )  
收入  

(百萬元 )  
估計所需的  

現金流量 (百萬元 )

2 0 0 5 - 0 6   1 . 5 0  1  0 . 5 0  

2 0 0 6 - 0 7  1 2 . 6 0  1 0  2 . 6 0  

2 0 0 7 - 0 8  2 3 . 1 5  1 1  1 2 . 1 5  

2 0 0 8 - 0 9  5 3 . 0 5  1 4  3 9 . 0 5  

2 0 0 9 - 1 0  1 4 7 . 7 0  8 1  6 6 . 7 0  

2 0 1 0 - 1 1  2 . 0 0  0  2 . 0 0  

總計   240  117   123  

 

 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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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年東亞運動會場地籌備工作  
 
 我們根據以往各屆東亞運動會舉行的各項體育賽事，以及 2009 年
東亞運動會可能包括的項目，重新評估所需進行的場地改善工程，並

擬訂改善工程的範圍和預計改善政府現有場地大約所需的費用。所需

進行的改善工程主要包括－  
 

( a )  為使設施符合舉辦東亞運動會和其他國際體壇盛事在功能／
比賽方面的要求而必須進行的工程。有關工程主要是改善現

有場地以提供支援和附屬設施 (包括藥檢室和傳媒室 )、改善照
明和通風設施，使其符合選定比賽項目的要求，以及增設觀

眾席及添置新設備；  
 
( b )  翻新工程和具創意的改裝工程。這些工程是為比賽場地設施

建立鮮明及協調的形象，從而協助推廣香港作為區內體壇盛

事之都的地位；以及  
 
( c )  為興建多年的設施進行的改善和翻新工程。藉此機會翻新香

港體育館、伊利沙伯體育館、九龍公園游泳池及維多利亞公

園網球場等已興建多年的設施，令這些設施更加現代化，以

配合香港體育發展的長遠需要。這些工程實屬必須，現行安

排只是加快進行計劃，使市民早日受惠。  
 

附錄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附 錄 。 擬 議 改 善 工 程 的 建 設 費 用 總 額 估 計 約 為 7 億

7 ,000 萬元。我們已在政府內部預留撥款進行這些改善工程，並會在完
成 所 需 的 施 工 前 準 備 工 作 後 立 即 向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財 委 會 申 請 撥

款。  
 
2 .   把現正興建的將軍澳運動場的建設費用 (有關撥款已獲立法會批准 )
計算在內，擬議場地設施工程的建設費用總額超過 10 億元。  
 
3 .   2009 年東亞運動會選定的比賽項目須經本地體育界討論，並獲得
東亞運動會總會通過。在現階段，擬訂的改善工程是為核心體育設施

進行必要的改善，令香港可舉辦不同的體育賽事及配合長遠體育發展

的需要。經諮詢東亞運動會籌委會後，我們認為建議的改善工程應可

符合東亞運動會核心場地的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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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這些基建設施改善工程不但可惠及本地體育界和市民，亦有助香
港體育界的長遠發展，並讓香港作好準備，在 2009 年東亞運動會後申
辦其他國際體育賽事。我們認為值得作出上述基建投資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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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年東亞運動會  
體育場地改善工程  

 
 
現有體育場地的改善工程  
 

場地  
加建設施／  
改善工程  

建設費用  
(百萬元 )  

可舉辦的  
體育賽事  

1.香港大球場  
 (1994 年
用 ) 

! 加設主題設計，建立
鮮 明 和 協 調 的 體 育

形象，以舉行國際賽

事；  
! 翻 新 前 台 及 接 待 設
施；  

! 翻 修 貴 賓 和 行 政 人
員包廂；  

! 改 善 供 殘 疾 人 士 使
用的設施；  

! 在 現 時 並 無 上 蓋 的
觀眾席 (位於行政人
員廂房層 )加建上蓋；

! 更換所有指示牌；以
及  

! 改 善 記 者 室 和 加 建
傳媒設施。  

43  開幕典禮／閉幕典禮／

足球  

2. 香港體育館  
 (1983 年
用 ) 

! 加設主題設計，建立
鮮 明 和 協 調 的 體 育

形象，以舉行國際賽

事；  
! 全 面 翻 修 並 翻 新 前
台和貴賓接待設施；

!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設 施
供傳媒及廣播之用；

! 加 建 升 旗 設 施 和 頒
獎台；   

162.5 籃球／排球／  
閉幕典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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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  
加建設施／  
改善工程  

建設費用  
(百萬元 )  

可舉辦的  
體育賽事  

 ! 更換計分板；  
! 更 換 表 演 場 地 的 所
有 固 定 座 位 ( 約
10 500 個 )；  

! 改善照明系統；以及
! 把 現 有 設 施 改 建 為
藥檢室、物理治療室

和傳媒室等。  

  

3. 伊利沙伯體
育館  
(1980 年
用) 

! 加設主題設計，建立
鮮 明 和 協 調 的 體 育

形象，以舉行國際賽

事；  
! 全 面 翻 修 和 翻 新 所
有 前 台 和 貴 賓 接 待

設施；  
!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設 施
供傳媒及廣播之用；

! 加 建 升 旗 設 施 和 頒
獎台；  

! 改善現有空調系統，
以便舉行執拍球類比

賽；  
! 改善照明系統；  
! 添置視聽器材，包括
更 換 掛 牆 式 電 子 計

分板；以及  
! 加 建 傳 媒 和 藥 檢 設
施、活動室等。  

106.5 羽毛球／乒乓球  

 



F C R ( 2 0 0 5 - 0 6 ) 4 0 附件 8 附錄  第 3 頁  

 

場地  
加建設施／  
改善工程  

建設費用  
(百萬元 )  

可舉辦的  
體育賽事  

4. 九龍公園游
泳池  
(1989 年
用 ) 

! 加設主題設計，建立
鮮 明 和 協 調 的 體 育

形象，以舉行國際賽

事；  
! 更 換 已 使 用 多 年 的
暖水、消毒和過濾系

統；  
! 改善跳水設施，以便
舉行國際跳水賽事；

! 為了善用設施，將室
內 嬉 水 池 改 建 為 訓

練池／賽前熱身池；

! 加 建 多 用 途 活 動 室
和傳媒設施；  

! 改善音響系統；以及
! 設 置 臨 時 座 位 和 供
跳 水 選 手 使 用 的 彈

床練習室。  

144.1 水上運動  

5. 維多利亞公
園網球主場  
(1981 年
用)  

! 加設主題設計，建立
鮮 明 和 協 調 的 體 育

形象，以舉行國際賽

事；  
! 翻修網球場、翻新票
務處和球場入口；以

及  
! 裝 修 和 改 善 輔 助 設
施 ， 包 括 興 建 貴 賓

室 、 傳 媒 室 、 更 衣

室，以及加建洗手間

供運動員、裁判和觀

眾使用。  

55.5 網球／軟式網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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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  
加建設施／  
改善工程  

建設費用  
(百萬元 )  

可舉辦的  
體育賽事  

6. 馬鞍山體育
館  
(2004 年
用) 

20.5 武術  

7. 將軍澳體育
館  
(2001 年
用) 

30.5 室內單車賽／空手道  

8. 西區公園體
育館  
(1995 年
用) 

! 加設主題設計，建立
鮮 明 和 協 調 的 體 育

形象，以舉行國際賽

事；  
! 全面翻新和翻修；  
! 改善照明系統，以符
合 國 際 體 育 組 織 所

訂的最新規定；  
! 設 置 臨 時 座 位 ／ 看
台；  

!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設 施
供傳媒及廣播之用；

! 加 建 ／ 改 善 多 用 途
活動室，例如貴賓設

施 、 召 集 室 、 藥 檢

室、按摩和醫療室、

辦公室及會議室等；

! 加 建 更 衣 室 ／ 洗 手
間設施供運動員、裁

判和觀眾使用；以及

! 加 建 升 旗 設 施 和 頒
獎台。  

 
(上述工程適用於  
第 6-13 項所列場地 )

 

77.5 
(包括以下
項 目 的 費

用：更換計

分板、把座

位 數 目 由

約 500 個增
至 1 500個、
為 觀 眾 增

設 相 關 的

設施，如改

善 空 調 系

統 和 衞 生

設施，以及

增 加 走 火

通道，以符

合 座 位 增

加 後 的 法

定要求 ) 

籃球／室內單車賽／  
武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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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  
加建設施／  
改善工程  

建設費用  
(百萬元 )  

可舉辦的  
體育賽事  

9. 石硤尾公園
體育館   

 (1997 年
用) 

30.5 跆拳道／柔道   

10.荔枝角公園
體育館   

 (1983 年
用) 

28.5 舉重／柔道／  
跆拳道  

11.赤柱正灘水
上活動中心  

 (2005 年
用) 

23.5 滑浪風帆  

12.小西灣運動
場  
(1996 年
用) 

15.5 足球  

13.香港壁球中
心  
(1986 年
用) 

 

19.5 壁球  

14.香港壁球中
心  

將 6 個壁球場改建為
東亞運動會公司辦公

室，並於東亞運動會

結束後回復原狀。  

4.4 - 

總計： 762  

即約： 770  

 
上述建設費用是粗略估計的數字，待當局進一步詳細研究，並進行實

地測量和擬訂設計後，或須予以修訂。  
 

 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
